
 1 

证券代码：601727 证券简称：上海电气 编号：临 2020-090 

可转债代码：113008 可转债简称：电气转债  

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以吸收合并方式私有化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过去 12 个月期间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上

海电气(集团)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气总公司”）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:(1)2019

年 12 月 9 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

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86.727%股权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所持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86.727%股权协议转让给电

气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

86.727%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70,226,610.34 元。(2)2020 年 3 月 20 日，公司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支付搬迁补偿的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电气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

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费用 2990 万元，包含搬迁的固定资产损失、停工损失和

搬迁费用等。(3)2020 年 4 月 15 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电气

香港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(集团)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议转让意大利安萨

尔多能源公司 4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

司将所持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(Ansaldo Energia S.p.A)40%股权协议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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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电气总公司拟新设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燃气轮机香港有限公司(暂定名，

以香港商业登记处最终注册商号为准),股权转让价格为 3.18 亿欧元。(4)2020

年 9 月 4 日，公司五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向太平洋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转让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

公司 65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天沃科技”)将其持有的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65%

股权转让给太平洋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机电”），股权

转让价格预计为人民币 3218.35 万元。(5)2020 年 9 月 4 日，公司五届三十九

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太平洋机电(集团)

有限公司转让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98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天

沃科技将其持有的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98%股权转让给太平

洋机电，股权转让价格预计为人民币 21,964.55 万元；(6)2020 年 9 月 9 日，公

司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太平洋

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转让天沃恩科(北京)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

议案》，同意天沃科技将其持有的天沃恩科(北京)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

100%股权转让给太平洋机电，股权转让价格预计为人民币 21,567.90 万元。 

 本次吸收合并方式实施私有化，尚须获得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

会及其 H 股类别股东大会、香港证监会、香港联交所、发改委主管部门、商

务主管部门、外汇主管部门、国资主管部门等有权监管机构的必要审批/备

案，存在审批的不确定性风险，亦存在未获批准或告失效的风险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但构成关联交易，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20年 10月 15日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上海集优铭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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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集优铭宇”）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集优”）签署《合并协议》，公司、集优铭宇及上

海集优对外发布联合公告（以下简称“《联合公告》”），集优铭宇

拟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对上海集优实施附先决条件的私有化。如本次吸

收合并获实施，上海集优在香港联合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联交所”）

的上市地位将被撤销，集优铭宇作为存续公司将承继上海集优的所有

资产、负债、权益、业务、员工、合同及所有其他权利和义务，上海

集优将办理相关注销手续。 

鉴于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气总公司”）为本

公司控股股东，电气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集团香港公司”）持有上海集优 76,658,400 股 H 股股

份，占上海集优总股本的 4.44%。本次吸收合并方案中，集团香港公

司将就每股 H股获发行与其注销价等值的集优铭宇注册资本，上述交

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。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

个月内公司与电气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二座 901-903 室 

总股本：777,963,212港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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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代表：张杰 

成立时间：2010年 11月 8日 

主营业务：工程项目总承包、设备总成套或分交、对外承

包劳务，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等 

截止至 2020年 6月 30日，集团香港公司总资产为 80.96亿港元，

净资产为 6.14亿港元，2020年 1-6月集团香港公司营业收入为 0港

元，净利润为-5.34万港元。 

（二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集团香港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气总公司同一控制下的企业，构

成本公司的关联方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上海集优成立于 2005 年 9 月，并于 2006 年 4 月 27 日在联交所

挂牌上市（股票代码 HK.02345），主营业务为机械基础零部件制造

和服务。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上海集优已发行总股本为

1,725,943,420 股，其中内资股股数为 814,291,420 股，H 股股数为

911,652,000股，其股东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股） 
持股比例

（%） 
股票性质 

1 上海电气 814,291,420  47.18 内资股 

2 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（注1）
 136,089,062 7.88 H 股 

3 集团香港公司 76,658,400 4.44 H 股 

4 其他股东 698,904,538 40.50 H 股 

合 计 1,725,943,420 100.00 - 

注 1：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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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集优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千元人民币 

项目 2019年（经审计） 
2020年 1-6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收入 8,394,708 3,324,390 

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27,371 (22,023) 

项目 
2019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20年 6月 30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9,644,284 9,628,370 

净资产 4,145,726 4,070,684 

 

（二）本次交易价格 

1、本次交易的定价 

以《合并协议》约定的相关条件达成或被豁免为前提，集优铭宇

吸收合并上海集优时，须分别向上海集优的 H股股东和内资股股东支

付相应的对价，其中：（1）将向上海集优 H 股股东（除集团香港公

司及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外）支付每股 H 股 1.60 港元的注销价；

（2）为注销集团香港公司及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集优

H股，集团香港公司及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将就每股 H股获发行与

1.60 港元等值人民币（汇率按照公司为实施本次合并而对集优铭宇

现金增资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）的

集优铭宇注册资本；（3）为注销本公司持有的上海集优内资股，本

公司将就每股内资股获发行与 1.60 港元等值人民币（即等于每股 H

股的注销价，汇率计算同前述）的集优铭宇注册资本。 

2、本次交易定价原则 

本次交易作价参考（1）上海集优过往于联交所二级市场的 H股

历史股价以及过往进行再融资的发行价格；（2）近年来在联交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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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吸收交易的方式进行的其他私有化和合并的要约定价原则；及（3）

本次吸收合并的原因、目的等因素。 

3、价值比较 

本次交易每股 1.60港元的上海集优 H股注销价： 

（1） 较上海集优 H 股于《联合公告》发布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

（即 2020 年 10 月 9 日，以下简称“最后交易日”）于联

交所所报的收市价每股 0.95港元溢价约 68.4%； 

（2） 较上海集优 H 股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（即上海集优停牌前

一个完整交易日）于联交所所报的收市价每股 0.77港元溢

价约 107.8%； 

（3） 较上海集优 H 股紧接最后交易日前（包括该日）连续三十

个交易日于联交所所报每日收市价平均价格每股 0.76 港

元溢价约 110.5%； 

（4） 较上海集优 H 股紧接最后交易日前（包括该日）连续六十

个交易日于联交所所报每日收市价平均价格每股 0.76 港

元溢价约 110.5%； 

（5） 较上海集优经审计综合资产净值每股上海集优 H股约 2.76

港元折价约 42.0%（基于(i)上海集优 2019 年年度报告中

所载上海集优经审计综合公司拥有人应占资产净值；(ii)

于《联合公告》当日共有 1,725,943,420 股上海集优股份

发行在外；及(iii)中国人民银行于《联合公告》发布日公

布的人民币对港币汇率中间价计算）；及 

（6） 较上海集优未经审计综合资产净值每股上海集优 H 股约

2.71 港元折价约 41.0%（基于(i)上海集优 2020 年中期报

告中所载上海集优未经审计综合公司拥有人应占资产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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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；(ii)于《联合公告》当日共有 1,725,943,420 股上海

集优股份发行在外；及(iii) 中国人民银行于《联合公告》

发布日公布的人民币对港币汇率中间价计算）。 

在紧接最后交易日（包括该日）前的六个月期间，联交所所报的

上海集优 H 股最高收市价为 2020 年 7 月 30 日的 0.96 港元及联交所

所报的上海集优 H 股最低收市价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、2020 年 5 月

25日及 2020年 5月 22日的 0.53港元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《合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本次吸收合并概况 

集优铭宇将根据《合并协议》的条款和条件通过吸收合并方式私

有化上海集优，如本次合并获实施，上海集优的上市地位将被撤销。 

根据《合并协议》，集优铭宇拟：（1）向除集团香港公司、上

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以外的上海集优其他 H 股股东支付现金以注销

其持有的上海集优已发行股份；（2）为注销集团香港公司及上海电

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集优 H股，集团香港公司及上海电气香港

公司将就每股 H股获发行与前述每股 H股注销价等值的集优铭宇注册

资本；（3）为注销本公司持有的上海集优内资股，本公司将就每股

内资股获发行与前述每股 H股注销价等值的集优铭宇注册资本。 

本次吸并完成后：（1）集优铭宇将成为吸并后的存续实体继续

有效存续，上海集优将完成私有化并于联交所退市，并最终完成公司

注销；（2）上海集优的全部资产、债权、债务、业务及人员将由集

优铭宇承继；（3）集优铭宇需就上海集优持有的资质向相关主管部

门办理变更核准/准予备案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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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吸收合并先决条件、生效条件及实施条件 

1、《合并协议》生效的先决条件 

《合并协议》的生效以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为前提：  

(1) 本次吸收合并已获得须适用的发改委主管部门的备案、登

记或批准；  

(2) 本次吸收合并已获得须适用的商务主管部门的备案、登记

或批准； 

(3) 本次吸收合并已获得须适用的外汇主管部门的备案、登记

或批准； 

(4) 本次吸收合并已获得其他适用的政府批准。 

以上先决条件不可获豁免。若先决条件于先决条件最终期限仍未

获满足，则《合并协议》不生效，且届时任何一方均有权终止《合

并协议》。 

2、《合并协议》的生效条件 

以上述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为前提，《合并协议》在以下条件全部

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： 

(1)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已根据上海集优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

定，经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上海集优股东大会的股东特别

决议（不少于三分之二表决权）通过； 

(2)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已根据上海集优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

定，经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上海集优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

独立 H 股股东所持 H 股所附带表决权 75%以上审议通过，

且对本次吸收合并事宜投反对票的独立 H 股股东所附带表

决权不多于所有独立 H股股东所持 H股所附带表决权 1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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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

东审议通过； 

(4) 本次吸收合并已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、登记

或批准。 

上述生效条件均不可获豁免。若生效条件于条件最终期限仍未

获满足，则任何一方均有权终止《合并协议》。 

3、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条件 

以《合并协议》生效的先决条件及《合并协议》生效条件全部得

到满足为前提，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将以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

豁免为前提： 

(1) 集优铭宇未发生任何严重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、

保证或承诺且对本次合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； 

(2) 上海集优未发生任何严重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、

保证或承诺且对本次合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； 

(3) 不存在任何政府、类政府、法律性、法规性等有权监管机

构、法院或其他机构就本次合并作出会导致本次合并无效、

不可强制执行或不合法、或限制或禁止本次合并实施或附

加任何重大条件或义务的任何命令或决定（但不会对集优

铭宇执行本次合并的法律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命令或

决定除外）； 

(4) 未发生会导致本次合并无效、不可强制执行或不合法、或

限制或禁止本次合并的实施的任何事件，或就本次合并对

上海集优及其下属公司或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施加任何其他

重大条件或义务的任何事件（但不会对集优铭宇执行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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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的法律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命令或决定除外）；

以及 

(5) 除因实施本次吸收合并外，上海集优已发行的 H 股不存在

被撤回上市地位的情形、未收到香港证监会和/或联交所关

于撤回或可能撤回上海集优 H 股在联交所上市地位的任何

表示。 

上海集优有权豁免上述实施条件（1）及集优铭宇有权豁免上述

实施条件（2）；上述实施条件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不可获豁免。

若上述实施条件于条件最终期限之前未能满足或在适用情况下

被豁免，则任何一方均有权终止《合并协议》。 

4、相关条件达成的最终期限 

根据《合并协议》，使《合并协议》生效的先决条件均须于 2021 

年 1 月 15 日或集优铭宇与上海集优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或之前获达

成，而《合并协议》的生效条件及实施条件须于 2021 年 6 月 3 日或

集优铭宇与上海集优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或之前获达成或被豁免（如

适用）。否则，本次吸收合并将告失效。 

（三）异议股东的权利安排 

于上海集优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就本次吸收合并相关

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并要求上海集优或其他投票赞成本次吸并建议

的上海集优的股东（以下简称“同意股东”）以公平价格收购其股份

的股东（以下简称“异议股东”）有权根据上海集优公司章程、《合

并协议》的约定，向上海集优和／或其同意股东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

以“公平价格”购买其有异议的上海集优股份。 

若上海集优异议股东行使上述权利，则集优铭宇应当应上海集优

和／或该等被要求购买股份的上海集优同意股东的请求，承担上海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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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和／或任何被要求购买股份的上海集优同意股东对上海集优异议

股东将可能承担的任何责任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2019年，上海集优的营商环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、困难及挑战，

2全球汽车市场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汽车市场需求疲软；中美贸易关

系紧张加剧了不利的贸易环境；中国宏观经济普遍放缓；以及中国对

燃煤发电设备的需求持续低迷。在此背景下，上海集优截至 2019 年

12月 31日止年度收入约人民币 83.95亿元，相较截至 2018年 12月

31 日止的年度收入为人民币 90.28 亿元下降约 7.0%，主要原因是紧

固件业务收入萎缩，特别是汽车紧固件。 2020年 1-6月上海集优的

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3.24 亿元，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25.9%。新型冠

状病毒疫情在 2020 年上半年对上海集优的主营业务亦造成了干扰，

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给上海集优带来不确定性，作为上海集优的主

要目标市场的汽车和航空行业仍然脆弱，易受疫情发展的影响。 

自 2018年以来，上海集优的 H股股价普遍处于下降趋势。此外，

上海集优 H股的成交量较低，截至本公告刊登前的最后交易日，过去

18 个月上海集优的 H 股的日均成交量约为 1,107,944 股，不足上海

集优已发行 H股总股数的 0.1%。 

鉴于上海集优 H股的股价表现和低流动性以及处于不确定、困难

且具有挑战的营商环境中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海集优从公开股票市

场筹集资金的能力有限，未来有重大改善的可能性较小。因此，上海

集优退市可减少维持上海集优在联交所上市的成本和管理资源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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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 月 15 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上海电气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吸收

合并方式私有化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集优铭宇

以吸收合并方式对上海集优实施私有化。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

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对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集

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私有化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

了审阅，未发现存在违反规定以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本议案中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集优铭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拟以吸收

合并的方式将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私有化，本次私有化的定价

遵循了市场惯例，定价公允，《合并协议》的相关条款公平合理，本

次交易有利于子公司上海集优的未来发展，符合公司的实际利益。在

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郑建华先生、朱斌先生回避表决，

其他董事均对该议案表决同意。会议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 

根据上交所《上市规则》，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

内公司与电气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绝对值 5%以上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七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情况 

过去 12个月期间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(集团)

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:(1)2019年 12月 9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

司转让所持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86.727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

将所持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 86.727%股权协议转让给电气总公司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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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子公司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

86.727%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70,226,610.34元。(2)2020年 3月

20 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

司支付搬迁补偿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电气总公司的控股

子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费用 2990 万元，包含

搬迁的固定资产损失、停工损失和搬迁费用等。(3)2020 年 4 月 15

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

(集团)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议转让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 40%

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意

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(Ansaldo Energia S.p.A)40%股权协议转让给

电气总公司拟新设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燃气轮机香港有限公司(暂

定名，以香港商业登记处最终注册商号为准),股权转让价格为 3.18

亿欧元。(4)2020年 9月 4日，公司五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太平洋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转

让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65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

控股子公司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天沃科技”)将

其持有的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65%股权转让给太平洋

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机电”），股权转让价格预

计为人民币 3218.35万元。(5)2020年 9月 4日，公司五届三十九次

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太平洋机电

(集团)有限公司转让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98%股权的议

案》，同意天沃科技将其持有的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

98%股权转让给太平洋机电，股权转让价格预计为人民币 21,964.55

万元；(6)2020年 9月 9日，公司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太平洋机电(集团)有限公司转让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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沃恩科(北京)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天沃

科技将其持有的天沃恩科(北京)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

让给太平洋机电，股权转让价格预计为人民币 21,567.90万元。 

 

八、上网公告附件 

1.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； 

2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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